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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担保公告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1、为了保证新区建设，拟增加向中国银行仙居支行（以实际借款

银行为准，下同）申请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的融

资额度。为保证该项融资议案实施，向中国银行仙居支行用提供资产

抵押担保，担保的范围包括不超过壹亿柒仟万元（或等值外汇）的授

信本金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经银行提出要求，追加控股股东张平、吴林泳作为保证人承担连

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本公司对中国银行债务的清偿。 

2、为保证广西洁丰流动资金需求，广西公司拟向建设银行来宾支

行（以实际借款银行为准）申请额度不超过叁仟伍佰万元的授信额度，

并以广西洁丰的土地、房产等合法资产作为抵押担保。 

后经与浙江商银行（以实际借款银行为准）协商，追加本公司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及全部授信追加张平及妻子吴林泳个人连带保证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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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担保，尚需提交公

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自然人 

姓名：张平、吴林泳夫妇 

住所：浙江省仙居县南峰街道小南门巷 13号 

 

（二） 关联关系 

张平、吴林泳系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二人为夫妻关系。

本次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承担连带责任保证。 

 

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无偿担保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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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为了保证新区建设，拟增加向中国银行仙居支行（以实际借款

银行为准，下同）申请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的融

资额度。为保证该项融资议案实施，向中国银行仙居支行用提供资产

抵押担保，担保的范围包括不超过壹亿柒仟万元（或等值外汇）的授

信本金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经银行提出要求，追加控股股东张平、吴林泳作为保证人承担连

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本公司对中国银行债务的清偿。 

2、为保证广西洁丰流动资金需求，广西公司拟向建设银行来宾支

行（以实际借款银行为准）申请额度不超过叁仟伍佰万元的授信额度，

并以广西洁丰的土地、房产等合法资产作为抵押担保。 

后经与浙江商银行（以实际借款银行为准）协商，追加本公司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及全部授信追加张平及妻子吴林泳个人连带保证担

保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担保使公司新区建设完成后获得流动资金，为公司经营

扩大提供保证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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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（三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

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8月 27日 


